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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4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有庠科技大樓六樓 10601 教室 

主席：黃校長茂全                         記錄：謝金燕 

 

一、案由：請審議本校 113 學年度決算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議：113 學年度決算經修正後通過，提請董事會審議。 

執行情形：

  

二、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學籍規則」。                       

【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三、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 

  （一）請學務處統計各系實習課程是否已達八成以上，確保學生學習歷程

與就業接軌。 

  （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系所 
大四
生總
人數 

從未
參加
校外
實習
人數 

曾經
參加
校外
實習
人數 

參加
校外
實習
百分
比 

類別 
參加
實習
人次
總計 

曾經
參加
境外
實習
人次 

備註 
「寒
假」
實習
人次 

「暑
假」
實習
人次 

「全
學
年」
實習
人次 

「學
期」
實習
人次 

護理系 129  129 100%       
包含四技、日二技及

進二技 

醫管系 51  51 100%       
預計四下實習，參加校

外實習百分比為 100% 
電機系 66 19 47 71%     4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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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大四
生總
人數 

從未
參加
校外
實習
人數 

曾經
參加
校外
實習
人數 

參加
校外
實習
百分
比 

類別 
參加
實習
人次
總計 

曾經
參加
境外
實習
人次 

備註 
「寒
假」
實習
人次 

「暑
假」
實習
人次 

「全
學
年」
實習
人次 

「學
期」
實習
人次 

通訊系 60 23 37 62%     37   37     
機械系 122 46 76 62%   4 72   76 2   
材織系 50 22 28 56%   19 19   38 19   

資管系 47 25* 22 47%   21   1 22   

*從未參加校外實習

25 人預計於大四下實

習，參加校外實習百

分比為 100% 
工管系 36 20 16 44%   1   15 16     
行銷系 40 28 12 30%     2 10 12     
設計系 62 55 7 11% 1 4   2 7 2   
電子系 67 62 5 7%       5 5     
總計 730 300 430 59% 1 49 177 33 260 23   

四、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輔導作業要點」。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 

  （一）請學務處與全球處訂定境外生管理辦法納入獎懲規定，並檢討海青

班及境外專班辦法適切性。 

（二）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五、案由：修正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小組設置

要點」。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六、案由：修正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參加國際發明展補

助辦法」。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七、案由：本校「114~11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審議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議：照案通過，提請董事會審議。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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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由：116 學年度「材料織品服裝系」恢復原系名「材料與纖維系」暨取消

分組討論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一）「材料織品服裝系」擬恢復原系名為「材料與纖維系」。 

  （二）目前「材料織品服裝系」分成「材料應用科技組」與「織品服裝設

計組」，因學校發展方向與目前產業需求對智慧纖維、綠色材料、

再生資源、生醫材料、人工智慧等技術與應用人才需求增加，因此

擬恢復原系名「材料與纖維系」，並採不分組；碩士班名稱無變動

仍為「應用科技碩士班」。 

  （三）業經 114 年 11 月 7日材料織品服裝系 114 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

114 年 12 月 3 日教務行政組 114 學年度第一次專責小組會議、114

年 12 月 12 日工程學院第四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及 114 年 12 月 18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決議： 

二、案由：修正本校「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規定」，如附件一（P.1），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14 年 9 月 30 日來函臺教學(二)字第 1140100978 號函建議，

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三款「在校內或校園周邊公告禁菸之場所吸菸(含類

菸品，如電子煙；指定煙品，如加熱菸)，且期限內未配合完成本校戒

菸教育者。」，以利校內管理。 

  （二）本案經 114 年 10 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學務主管會議、

114 年 10 月 22 日 114 學年度第一次臨時學生事務會議及 114 年 11 月

12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修正內容如對照表，經本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學生行為規範與獎懲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 學生有下列各款情形者記小過： 
(一) 屢次違反本規定第九點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九款之規定且屢勸不悛者。 
(二) 不聽師長召喚及不服勸導指揮者。  
(三) 在校內或校園周邊公告禁菸之場所

吸菸(含類菸品，如電子煙；指定煙

品，如加熱菸)，且期限內未配合完

成本校戒菸教育者。 

十、 學生有下列各款情形者記小過： 

(一) 屢次違反本規定第九點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九款之規定且屢勸不悛者。 

(二) 不聽師長召喚及不服勸導指揮者。  

(三) 在校內或校園周邊公告禁菸之場所

吸菸(含電子煙及加強管制「指定菸

品」，例如：加熱式菸品等)，且期

限內未配合完成本校戒菸教育者。 

1.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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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 校外重要集會、講習、活動無故缺席者。

(五) 擾亂團體秩序，影響公共衛生、安

全、安寧情節較輕者。  
(六) 言行不當致對他人造成傷害或權益

受損，經媒體負面報導或社群網路傳

播，致損及校譽，情節較輕者。 
(七) 違反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定」或智

慧財產權相關規定情節較輕者。 
(八) 辦理活動處理金錢帳目不實，情節輕

微者。 
(九) 擅闖已關閉之校舍或禁止進入之場

所者。 
(十) 欺騙師長者。             
(十一) 參加本校各種考試違反以下事項：

1.考試開始時仍在試場外逗留，不

服從監試人員指揮就坐者。 
2.任意移動或更換座位者。 
3.攜帶各項通訊器材、書籍、簿本、

資料等，與考試無關之物品入座者。

(十二) 對他人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經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且

情節較輕者。 

(四) 校外重要集會、講習、活動無故缺席者。

(五) 擾亂團體秩序，影響公共衛生、安

全、安寧情節較輕者。  

(六) 言行不當致對他人造成傷害或權益

受損，經媒體負面報導或社群網路傳

播，致損及校譽，情節較輕者。 

(七) 違反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定」或智

慧財產權相關規定情節較輕者。 

(八) 辦理活動處理金錢帳目不實，情節輕

微者。 

(九) 擅闖已關閉之校舍或禁止進入之場

所者。 

(十) 欺騙師長者。             

(十一) 參加本校各種考試違反以下事項：

1.考試開始時仍在試場外逗留，不

服從監試人員指揮就坐者。 

2.任意移動或更換座位者。 

3.攜帶各項通訊器材、書籍、簿本、

資料等，與考試無關之物品入座者。

(十二) 對他人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經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且

情節較輕者。 

    決議： 

三、案由：修正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抵免要點」，如附件二（P.6），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修正教師超鐘點條文，並自 115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二） 本案經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二。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抵免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各級教師每週超支鐘點數規定如下：

(一) 每一學年度日間部及進修部合計

不得超過 4 小時，超過 4 小時之

鐘點數不核給鐘點費。惟當學年

因通過升等或新任主管致鐘點超

過 4 小時者需簽請校長核定，但

以 6 小時為限，超過 6 小時之鐘

點數不核給鐘點費。 

(二) 教授專班課程其授課鐘點數不計

入 4 小時之超支鐘點數規定內，

但最多每學年以 6 小時為限，超

三、各級教師每週超支鐘點數規定如下：

(一) 每一學年度日夜合計不得超過 4

小時。惟當學年因通過升等或新

任行政主管及其他特殊情形致鐘

點超過 4 小時者需簽請校長核

定，但以 6小時為限。 

 

 

(二) 教授專班課程其授課鐘點數不計

入 4 小時之超支鐘點數規定內，

但最多每學年以 6小時為限。 

1、 新增授課鐘點

超過規定時數

則不核給鐘點

費之條文。 

2、 修正簽請校長

核定之超鐘點

項目。 

3、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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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過6小時之鐘點數不核給鐘點費。

(三) 每學年第一學期教學評量經教學

單位評定不良者，其次一學年第

一學期不得超支鐘點；每學年第

二學期教學評量經教學單位評定

不良者，其次一學年第二學期不

得超支鐘點。 

(四) 前一學年至少執行一件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

計畫、教育部計畫或公民營機構

之產學合作計畫(限主持人)金額

累計達 30 萬元以上者，簽請校長

核定，日夜合計得超過 4 小時，

但以 6 小時為限。 

(五) 前述一至四款所述超支鐘點數每

學年以 9小時為限。 

 

(三) 每學年第一學期教學評量經教學

單位評定不良者，其次一學年第

一學期不得超支鐘點；每學年第

二學期教學評量經教學單位評定

不良者，其次一學年第二學期不

得超支鐘點。 

(四) 前一學年至少執行一件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

計畫、教育部計畫或公民營機構

之產學合作計畫(限主持人)金額

累計達 30 萬元以上者，簽請校長

核定，日夜合計得超過 4 小時，

但以 6小時為限。 

(五) 前述超支鐘點數每學年以 9 小時

為限。 

決議： 

四、案由：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如附件三（P.9），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修正兼任教師超鐘點條文，並自 115 年 2 月 1日起生效。 

（二） 本案經 114 年 1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三。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分為新

聘及續聘： 

一、新聘：新聘兼任教師，應由擬聘學

術單位檢具下列文件，提送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聘

任之： 

(一) 兼任教師聘任簽呈、兼任教師個

人資料表（含所載應檢附資料）。 

(二) 學經歷證件、教師證書影本及在

職證明等相關文件。 

二、續聘：續聘兼任教師，由學術單位

配合聘任時程，檢具兼任教師聘任簽呈

等資料，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曾在本校兼任之教師，若中斷聘任超過

2年以上再聘任者，依新聘程序辦理。

第四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分為新

聘及續聘： 

一、新聘：新聘兼任教師，應由擬聘學

術單位檢具下列文件，提送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聘

任之： 

(一) 兼任教師聘任簽呈、兼任教師個

人資料表（含所載應檢附資料）。 

(二) 學經歷證件、教師證書影本及在

職證明等相關文件。 

二、續聘：續聘兼任教師，由學術單位

配合聘任時程，檢具兼任教師聘任簽呈

等資料，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曾在本校兼任之教師，若中斷聘任超過

二年以上再聘任者，依新聘程序辦理。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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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兼任教師年齡以不得超過 70

歲為原則。年齡超過 70 歲者，須逐年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並專案送

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第五條 兼任教師年齡以不得超過七十

歲為原則。年齡超過七十歲者，須逐年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並專案送

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文字修正。 

第六條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須達 2

小時且不得超過 4小時，惟境外專班華

語文相關課程兼任教師以不超過 6 小

時為原則。 

第六條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須達二

小時且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原則。 

1、修正兼任教師

授課時數條

文。 

2、文字修正。 

第八條 兼任教師至少在本校任教滿二

學期，當學期應授課達 18 週，依規定

時程完成教學基本要求，其申請前一學

期之教學意見反映成績在全校或全

系、或該授課年級全校或全系平均值以

上，且教學成果優良者，得提出申請送

審教師資格。（教學成果優良與否由各

系自審）。 

第八條 兼任教師至少在本校任教滿二

學期，當學期應授課達十八週，依規定

時程完成教學基本要求，其申請前一學

期之教學意見反映成績在全校或全

系、或該授課年級全校或全系平均值以

上，且教學成果優良者，得提出申請送

審教師資格。（教學成果優良與否由各

系自審）。 

文字修正。 

第十條 兼任教師其兼任年資（需有實

際任教事實）合計滿 6年以上者，得提

出升等。送審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至少

須 1篇冠有本校校名，如以學位送審者

則免。兼任教師升等程序參照本校專任

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兼任教師其兼任年資（需有實

際任教事實）合計滿六年以上者，得提

出升等。送審代表著作或參考著作至少

須一篇冠有本校校名，如以學位送審者

則免。兼任教師升等程序參照本校專任

教師相關規定辦理。 

文字修正。 

  決議： 

 


